附件6（示例）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实践和工作经历登记表
	工作单位
	
	姓名
	

	申报职称
	
	性  别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
	申报专业
	
	近3年周课时量（节）
	

	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以来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经历（每5年不少于6个月）

	起止年月
	实践单位
	实践内容
	证明人

	
	
	
	

	
	
	
	

	

	
	
	

	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以来,完成班主任、辅导员、就业创业指导等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或教学科研管理、技能实践等工作经历

	起止年月
	工作单位
	具体工作经历
	证明人

	
	
	
	

	
	
	
	

	

	
	
	

	所在学校
（单位）意见
	经审核，以上内容真实准确，如有不实或错漏，相应责任和一切后果由本单位承担。

填写人：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



注：1、“工作单位”和“实践单位”须填写单位全称；
2、实践经历包括到企业考察观摩、接受企业组织的技能培训、在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岗位兼职或任职、参与企业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等。
3、实践内容包括了解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、工艺流程、产业发展趋势等基本情况，熟悉企业相关岗位职责、操作规范、技能要求、用人标准、管理制度、企业文化等，学习所教专业在生产实践中应用的新知识、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设备、新标准等。
4、实践经历“证明人”应为实践单位相关负责人； 思政、教学科研管理等工作经历“证明人”应为所在学校负责人
